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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期为2013年5月28日，本次回购注销1,230,000股，

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0.4083%，保留两位小数为0.41%，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为2.71元/股，共涉及人数39人。 

2、截止2016年6月3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6年3月8日

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第三期解锁条

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获授的未达到第三期解锁条件的123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价格为2.71元/股，回购数量123万股。

截止2016年6月3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完成注销手续。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及授予情况  

1、2012年12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

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该激励计划经中

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公司就该事项及时发布了公告。  

2、2013年4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

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及《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的议案》，确定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人员情况。  

3、2013年5月14日，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审议通过了《青岛海立美

达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  

4、公司于2013年6月18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发布《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33），确定本次激

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13年5月28日，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3年6月19日。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情况 

1、2016年3月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未达到第三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获授的未达到

第三期解锁条件的123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价格为2.71元/股，

回购数量123万股，回购股份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0.41%。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后，公司无限制性股票，股本总额调整为300,000,000股。 

2、2016年5月18日，公司收到了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编号为“XYZH/2016QDA20372”的《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经该所审验，截至2016年4月30日止，公司已减少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1,230,000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300,000,000元，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300,000,000

元。  

3、截至2016年6月3日，公司上述1,230,000股限制性股票已经在中国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了回购注销手续。 

三、回购注销原因、数量、价格及对公司的影响  

1、回购注销原因  

因公司2015年度业绩未达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解锁的业绩条件，根

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要求，对未达到第三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

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2、回购注销数量 

（1）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九章 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

和程序”、“ 第十三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与注销”的相关规定，“若在限制性



股票授予后，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派息、股票拆细、配

股、缩股等事项，如出现按照本计划规定需要回购注销的情况，则公司应回购注

销相应股票及其孳息，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同第九章规定的限制性股

票的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标的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

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Q为调整后的标的股票数量。” 

（2）公司201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涉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即：

以股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除此之外，公司在2012

年度、2013年度、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均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根据上述

规定，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调整后回购注销未达到第三期解

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248-101.6-11.4-73.5）万股×（1+1）=123万股。具体明细如下：  

序

号 
姓名 职务 

实际认购数量（万

股） 

本次回购数

量（万股） 

1 邰桂礼 董事、财务总监 14 8.4 

2 曹际东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14 8.4 

3 李道国 副总经理 6 3.6 

4 江崇安 副总经理 6 3.6 

5 鲁  浩 人力资源部总监 14 8.4 

6 吴  海 采购储运部总监 9 5.4 

7 潘  伟 采购储运部采购经理 6 3.6 

8 冯文俊 采购储运部采购主任 4 2.4 

9 段振波 采购储运部辅料采购经理 2 1.2 

10 陈  辉 营销中心业务部长 6 3.6 

11 张  峰 营销中心业务部长 3 1.8 

12 王召臣 营销中心业务部长 3 1.8 



13 万思科 营销中心海外平台部长 2 1.2 

14 张峰军 营销中心业务经理 2 1.2 

15 董文军 营销中心业务经理 2 1.2 

16 姜春梅 财务部核算部长 9 5.4 

17 刘  学 财务部资金管理部长 4 2.4 

18 王治军 财务部经营管理部长 4 2.4 

19 王  晶 财务部内控经理 2 1.2 

20 王胜滨 技术中心信息管理部长 8 4.8 

21 陈应光 技术中心 SAP 项目经理 2 1.2 

22 秦华兵 技术中心副主任 4 2.4 

23 潘孝师 生产部生产平台部长 3 1.8 

24 邹怀成 审计部部长 4 2.4 

25 郑  斌 总经办主任 2 1.2 

26 邹礼杰 湖南海立美达钢板加工配送有限公司总经理 6 3.6 

27 于铁军 青岛海立达冲压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9 5.4 

28 董智慧 青岛海立达冲压件有限公司生产部长 3 1.8 

29 宋学磊 青岛海立达冲压件有限公司业务部长 4 2.4 

30 修德利 青岛海立达冲压件有限公司业务部长 4 2.4 

31 华玉蛟 青岛海立美达电机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3 1.8 

32 吴海波 青岛海立美达精密制造有限公司制造部长 4 2.4 

33 张  骅 青岛海立东海家电配件有限公司制造部长 4 2.4 

34 吴中富 日照兴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总经理 6 3.6 

35 王  飞 日照兴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9 5.4 

36 孟伟鸿 日照兴发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3 1.8 

37 高曹军 宁波泰鸿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 6 3.6 

38 田  野 宁波泰鸿机电有限公司综合部长 6 3.6 

39 周明江 宁波泰鸿机电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3 1.8 



合计 205 123  147 

（备注：实际认购数量是指 2013 年股权激励实施时的认购数量，本次回购

数量是指 2014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10股送 10股之后的数量。） 

3、回购注销价格  

（1）《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九章 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第十三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与注销”的相关规定，“若在限制性股票授予后，

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派息、股票拆细、配股、缩股等事

项，如出现按照本计划规定需要回购注销的情况，则公司应回购注销相应股票及

其孳息，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同第九章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

和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 

a.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P0÷（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

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b.派息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为正数，且不低于1元/股。” 

（2）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十一章“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

和义务”第二款“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第七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进行现金

分红时，激励对象就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现金分红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

税后由公司代为收取，待该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锁时返还激励对象；若该部分限制

性股票未能解锁，公司在按照本计划的规定回购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时应扣除代为

收取的该部分现金分红，并做相应会计处理”。公司2012年度、2013年度、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现金分红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所取得的现金分红

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均由公司代为收取，并做相应会计处理，因此，该事项

未影响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3）结合以上因素，公司201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涉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事项，即：以股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根据《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九章 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第十三

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与注销”的相关规定，公司调整后回购注销未达到第三期

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价格=5.42元÷（1+1）

=2.71元/股。 

4、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后，公司无限制性股票，公司限制性股权激励计

划结束。公司对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进行回购注销，未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努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目前的301,230,000股变更为

300,000,000股。  

  变更前股份数量（股） 变更后股份数量（股） 比例 %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 1,230,000 0 0 

02 股权激励限售股 1,230,000 0 0 

二、无限售流通股 300,000,000 300,000,000 100 

其中未托管股数 0 0 0.00 

三、总股本 301,230,000 300,000,000 100.00 

 

特此公告。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3日  




